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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會期立法院要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這是執政黨在此會期的第一個重要法案，並對外宣
稱此自經區的設計可以有效提昇經濟的成長。但是在自經區的七十三條條例中，針對人流、物流
、金流、土地取得及各種租稅減免等措施，大開方便之門，這些條例若未經任何充分討論而強行
通過將造成國內深遠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土地徵收和農業的影響。底下就以自由示範區中和農
業加值有關為例來說明這些條例須再加以修改甚至刪除，否則將對台灣農業部門包括農民的收益
和農業的永續經營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

一、和農業有關之條例說明 

       
      和農業較有相關的自經區條例共有五條，分別是三十三、三十八、四十一、四十二及四十
七條條例，其條例及和農業關係說明如下。 

      1. 條例第四十二條例為 「第一類示範事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輸入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未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一、供示範區加工、修理
、檢驗、測試、儲存之貨物。二、運往該示範區外辦理委外加工、修理、檢驗、測試之貨物。前
項物品除經管理機關核准辦理報廢或經加工成為依法得准許輸入之物品，得輸往課稅區或保稅區
外，應依第四十三條規定期限內復運回示範區或全數外銷。」。另第三十八條條例是「經許可為
第一類示範事業自國外輸入示範區內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
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此兩條例說明台灣將開放中國管制之農產品可進入自經區，而第三十八條條例則是讓全球
及中國進來的農產品做為加工使用時，以零關稅方式進入，若生產出來的食品加工品是屬於對中
國管制的2100多項農工產品，須全部外銷，若是非管制性產品，則可內銷。全世界有農業生產的
國家中，只有台灣是採取完全開放且是零關稅的農產品，這將摧毀台灣的農業。當年台灣為了加
入WTO已大幅度開放國外農產品進來，導致目前農產品逆差高達3000億元(台灣農業總產值一年
是4700億元)，糧食自給率下降至目前的33%，表示國人消費的農產品有近七成是國外進口。但是
在WTO架構中，許多敏感性產品，如花生和紅豆仍有關稅配額的政策在保護。但是自經區的條例
完全零關稅的開放將導致更多國外的農產品進入，不只農業無法加值，其所帶來的社會安定、生
態環境的貢獻亦一併受影響。 

      2.  區所設計的前店後廠，任何委託加工皆可是後廠，故國內任一地區皆屬於自經區，自
經區條例第三十三條例說明「外國營利事業自行申設或委託第一類示範事業於示範區內從事貨物
儲存或簡易加工，並將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交付國內、外客戶完成銷售者，其所得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但當年度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超過其當年度售與國內、外客戶銷售總額百分之十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免徵。大陸地區營利事業準用前項規定。前二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適用範
圍與要件、申請程序、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之」。此條
例說明自經區廠商所生產做簡易加工，如將進口茶業包裝之加工再外銷，免營利事業所得稅；內
銷之產品，若比例不超過其當年度的內外銷比例10%，同樣享有免課營利事業所得稅。 

      3. 自經區經實質轉至後(即有35%附加價值)，產品掛MIT。而在自經區條例第四十一條免
除進入自經區產品之檢驗，此將造成食品安全的漏洞。最後在自經區第四十七條條例中，符合第
一類示範事業因營運所需之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其輸入、輸出、飼養、繁殖、陳列、展示及買
賣，由管理機關審查同意之；且不受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申請資格與利用之限制。
此條例一通過，台灣大概是第一個開放野生動物買賣的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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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統計和食品工業之關聯分析 

      1. 在農業年總產值約4,700億元，投入食品加工用之農產品產值是1,739億元(約37%) 。  

      2. 由農產品投入所生產之食品加工(包括食用油脂、罐頭食品、冷凍食品、調味品、乳製
品及其他食品)年產值約6,000億元。 這些食品中，屬管制的食品之出口值為724億元，非管制的
食品出口值為69億元。所謂管制性產品即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所禁止的2100多項農工產品。 

      3. 以花生為例，台灣每年花生產量有56,845公噸，主要生產地區在彰化、雲林和嘉義，年
產值有25億元。2012年台灣花生總進口量為14,051公噸，多從亞洲各國進口，其中從中國進口5,
107公噸，約佔進口總量36.34％。另外國內所生產的花生有1/6做為花生醬，以台灣新竹名產福
源花生醬(來自產地後龍)為例（馬英九總統推薦），一斤的花生米磨成一罐的700公克的花生醬，
國內所生產的花生醬有11,053公噸，同時台灣亦進口2,813公噸的花生醬，其中來自中國有1,335
公噸(佔總進口量的47.48)，而出口有11.9公噸。故就台灣本身的花生醬消費量而言，約有13,854
公噸，國內所生產花生醬佔國內需求量的80%。 

      4. 花生有三成直接食用、七成加工為花生油、花生醬和花生糖及沙茶醬等產品，紅豆有兩
成直接食用而八成加工為紅豆餡和紅豆粉。同樣有許多的水果和蔬菜是做加工用。 

      5. 國內許多敏感性農產品，如花生、紅豆、梨等皆有關稅配額的保護。亦即最多的國外農
產品只會進口至配額數量。 

      6. 國內大部份的農產品的產地價格是高於國外的出口價格，舉例而言，台灣的茶葉只有1.
5萬公噸而產地價格是每公斤450元，中國一年出口32萬公噸而價格只有90元，台灣紅豆產地價格
是48元而對岸出口價格只有28元。台灣鳳梨產地價格是18元而菲律賓只有不到8元。 

三、「自經區農業加值方案」對台灣農業的影響 

      自經區中的「農業加值」的設定中，因為是對全球及中國開放農產品進入自經區，且是零
關稅，再加上有高達17%的營所稅之減免，生產完後若實質轉型可掛MIT，在考量國內農產品的
價格比國外農產品高，而食品加工業者的生產成本中又以原料成本為最高比例，故自經區的食品
加工業者將不會用國內農產品做為原料，而是用進口農產品，此將直接影響到利用台灣農產品做
為原料加工的食品。基本上其影響會有底下四種情形。 

      第一種影響：從中國所進口之管制農產品所生產之管制食品(如進口花生，生產花生油) ，
如圖一，這些管制性產品皆須外銷，但因免稅額減免(免進口關稅、營利事業稅及出口稅)且是掛M
IT，會取代用台灣農產品為原料之出口食品。  

      第二種影響：從中國所進口之非管制農產品所生產之管制食品(如進口櫻桃，生產果酒)
，因免稅額減免(免進口關稅、營利事業稅及出口稅)且是掛MIT
，亦會取代用台灣農產品為原料之出口食品。  

      上述兩種情形下之台灣出口食品出口值為724億元。  

     
第三種影響：從中國所進口之管制農產品所生產之非管制食品(如進口鳳梨，生產鳳梨罐頭) ，因
免稅額減免(免進口關稅、營利事業稅及出口稅)且是掛MIT，會取代在國內利用台灣農產品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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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品。  

      第四種影響：從中國所進口之非管制農產品所生產之非管制性食品(如進口可可豆，生產
可可粉、冰淇淋、巧克力)，因免稅額減免(免進口關稅、營利事業稅及出口稅)且是掛MIT，會取
代在國內利用台灣農產品為原料之食品。  

      上述四種食品出口若因原料全部改採使用國外農產品時，台灣農業部門一年產值將會減少
1,739億元。  

       
      除了對農業產值的影響之外，因為農業不只生產產值，亦對生態、環境、文化、糧食安全
等有所貢獻，且這些外部效益的價值遠超過一年的農業的生產產值。考量自經區的設計只會讓國
外農產品進口更多來取代國內做為食品加工的農產品，故糧食自給率會下降而生態環境等外部效
益的價值亦減少。 

      另外就行政管理層面而言，自經區所謂前店後廠的設計，申請成為自經區的廠商可委託後
廠來做食品加工用，此造成台灣各地區皆可生產自經區允許的事業，此時等同變相的開放對中國
管制的830項農產品。我們要請問農委會如何來管理這些國外進入的農產品不會跑至非自經區? 且
農委會要如何確保所生產的管制性食品會全部外銷而不會流通到國內市場上，上述兩者情形若發
生，將對國內農業產生更大的衝擊。 

四、其他影響 

       
      自經區的四十一條條例，免除進入自經區產品之檢驗，此將造成對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產生
負面的影響。以兩岸所訂的農藥殘留標準為例，台灣已核准登記使用的農藥並訂有殘留標準共有
657種，但中國僅僅訂有161種，在排除這些檢驗後所進來之農產品再做食品加工之用，將對食品
的品質及其安全產生疑慮。佔在維護消費者權益及MIT品牌之名譽，此條例應刪除或排除農產品
及食品的品項。 

      自經區的設立原本是要和未來貿易自由化接軌，如加入TPP。但是條文設計卻背道而馳。 
若第四十七條條例通過，將造成台灣是野生動物買賣的天堂，違反了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在20
11年所公佈的「保育綠皮書」(Green Paper on Conservation)
，各國堅守野生動植物保育的法律、規定或措施是加入TPP的責任(Obligation) 。
根據華盛頓公約組織(CITES)的規定，瀕絕物種貿易僅限於非商業目的。我們卻反其而行。 

五、結論與建議 

      盤點自經區的農業加值之最基本錯誤在於認定透過自經區可讓國內食品加工業者增加其全
球外銷數量，檢視目前6000億的食品產值中，只有12%的食品產值是外銷，其餘是以國內市場為
主。因為食品加工品中的生產成本主要來自於原料(即農產品)，要將原料從國外運至台灣生產再
出口至其他國家，這些運費成本就難以和農業生產大國的食品廠競爭。以國內出口的花生油為例
，每公斤平均價格是60元，其他國家則是40元；台灣出口的蕃茄醬價格是35元/公斤，美國只有2
4元。因此可以推測自經區的設立不一定會讓我們食品加工的外銷產值可以增加，但可以確定的
是對國內農產品做為食品加工品有被國外農產品取代的效果。 

      因此我們建議，若自經區要產生台灣農業的加值，應該是進入自經區生產的廠商已享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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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利所得稅之減免，這些廠商就應用國內的農產品當原料，如此才能創造國內的農工雙贏。
若無法做到，至少要求自經區所生產的食品加工一律外銷，最後應在食品加工品上面標示原料來
源國。

圖一、農產品和食品加工品關係圖

作者陳吉仲為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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